《盐城市市本级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专项
资金管理办法》制定说明
一、《办法》出台背景
为规范安全生产和应急救灾资金管理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盐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对《盐城市市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财规〔2021〕4号）进行修订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《办法》制定的依据有哪些
《江苏省省级安全生产及应急救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工贸〔2023〕126号）；

《盐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政发〔2013〕245号）；

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盐发〔2019〕14号）。

三、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
《办法》共7章24条，主要就市本级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职责、支持范围、预算编制及执行、绩效管理、监督和责任追究等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。

资金来源及执行期限：

专项资金由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，纳入市本级财政预算管理。本办法执行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。到时确需延期的，在执行期满的当年9月底前，按规定程序重新申请设立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管理职责分工：

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、预算审核与下达、绩效管理和监督、资金清算等工作；

市应急管理局负责项目审批、编制预算及资金分配建议、项目验收与绩效自评、内控制度建设等；

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与财务管理、验收申请、配合监督检查等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支持范围：

灾害事故风险隐患排查：包括灾害风险普查防治、公共安全重大风险的辨识和评估、公共安全重大隐患治理等。

安全监管执法：包括安全生产执法、专家队伍建设、先进技术推广、安全监管装备保障等。

应急管理：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、事故调查处理、新闻宣传、相关规划编制、应急预案编制与评估、区域救援协作经费补助、应急体系建设等。

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能力建设：包括信息化建设、能力培训、业务训练演练补助、技能竞赛活动、对工作成效显著的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等。

安全生产经济政策：包括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进行审计、开展事故预防服务工作评估等。

市委、市政府研究确定的年度重点工作、重点项目，以及其他临时突发性项目。

（四）绩效管理要求：

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包括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五）监督与责任追究：

明确财政、应急管理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责任，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，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。

下一步，市财政局、市应急管理局将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和要求，强化协同配合，加强市本级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，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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